
地產代理監管局實務證書課程   單元一 專業操守及誠信 
第一課  地產代理的責任 – 恰當及誠信行為 

 

考考你 （練習一）：  

 

 

 

 

 

 

 

 

 

 

 

 

 

 

 

 

 

 

 

 

 

 

 

 

 

 

 

 

 

 

 

 

 

 

 

 

 

 

 

 

 

 

 

 

 

 

 

 

有位客人到你的地產代理公司想放售他的住宅物

業，你應安排他與你的地產代理公司訂立哪一份地產

代理協議？ 

考考你（練習一）：  

標準表格分類 

每位學員手上有表格 1-6，配對下列圖表 

� 首先分開適用於買賣和租賃的標準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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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練習一）：  

標準表格分類 

� 然後配對立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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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 （練習二）：  

須披露關係分類 

（每位學員須依照表格 3 代理須披露權益的要求，填妥下列的關係圖）  

 

A. A. A. A. 配偶配偶配偶配偶 

B. B. B. B. 父母父母父母父母 

C. C. C. C. 子女子女子女子女 

D. D. D. D. 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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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指明親屬 

B.代名人 

C.指明親屬的代名人 

D.公司僱員 

E.公司大股東 

F.合夥人 

G.董事 



地產代理監管局實務證書課程   單元一 專業操守及誠信 

第一課  地產代理的責任 – 恰當及誠信行為 
 

考考你 （練習三）：  

根據練習三的案情和附件， 填寫地產代理協議 （表格 3）  

 

案情 

2023 年 2 月 18 日 

 馬明到大一地產代理公司(“大一地產”)，營業詳情說明書號碼

C-999999-A001，委託出售其位於九龍千禧道 8 號千禧花園 3 座 18 樓

C 室的住宅單位(“有關物業”)。 

 阿成向馬明遞上他的名片 

 

 馬明告知阿成有關物業現時正出租予一名租客，但租約將於月底(即

2023 年 3 月 31 日)屆滿，故可以交吉出售。 

 只是，若大一地產的地產代理須帶準買家視察該物業，便需經他與租客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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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明將有關物業的鎖匙交予大一地產，以供他們帶客視察物業之用。 

 馬明不同意授權大一地產將鎖匙交予其他代理及將物業分銷放盤。 

 在阿成與馬明交談期間，阿成收到其上司陳經理的來電，告訴他大一地

產其中一名只出資而不參與公司日常運作的董事將會到他們的地產代理

公司放盤，該董事名叫馬明。 

 阿成隨即問面前的馬明是否是大一地產的董事。馬明回答說是。 

 阿成查詢馬明有關物業的放盤價。馬明說有關物業的放盤價為$485 萬。 

 有感樓市價格不斷上升，馬明給予一個幅度的放盤價。馬明便說有關物

業的放盤價為$685 萬至$710 萬。 

 馬明並同意在簽署買賣協議時以成交價的 1%的比率作為繳付大一地產

的代理佣金。 

 阿成城告訴馬明，如果不是賣方犯錯而令交易未能完成，則馬明作為賣

方沒有責任向大一地產支付任何佣金。如他已支付佣金，則大一地產會

將已繳的佣金不連同利息退還予他。 

 阿成隨後安排馬明就有關物業簽訂了一份由2023年2月18日開始為期

6 個月的地產代理協議（表格 3）。 

 附件是有關物業的土地查冊。 



 附件 
土 地 註 冊 處 THE LAND REGISTRY 

土 地 登 記 冊 LAND REGISTER 

 

印製於 PRINTED AT: INTERNET SEARCH (DOWNLOAD) 

查冊日期及時間 SEARCH DATE AND TIME: 18/02/2023 16:00 

查冊者姓名 NAME OF SEARCHER: DY Estate Agency 

查冊種類 SEARCH TYPE: HISTORICAL AND CURRENT 

 

本登記冊列明有關物業截至 18/02/2023 07:30 之資料 

THE INFORMATION SET OUT BELOW CONTAINS PARTICULARS OF THE PROPERTY UP TO 07:30 ON 18/02/2023. 

 
備存土地紀錄以供市民查閱旨在防止秘密及有欺詐成分的物業轉易，以及提供容易追溯和確定土地財產及不動產業權的方法。土地紀錄
內載的資料不得用於與土地紀錄的宗旨無關之目的，使用所提供的資料須符合《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 
The land records are kept and made available to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prevent secret and fraudulent conveyances, and to provide means whereby the titles 
to real and immovable property may be easily traced and ascertaine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land records shall not be used for purposes that are not 
related to the purposes of the land records. The use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in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物業資料 

PROPERTY PARTICULARS 

 

 
物業參考編號 

PROPERTY REFERENCE NUMBER (PRN): B1234567 

 

地段編號  

LOT NO.: KOWLOON INLAND LOT NO. 168  批約 HELD UNDER:  GOVERNMENT LEASE 

  年期 LEASE TERM:  99 YEARS 

 開始日期 COMMENCEMENT OF LEASE TERM: 01/07/1898 

 每年地稅 RENT PER ANNUM: $69,712.00 

 
所佔地段份數 

SHARE OF THE LOT: 19/1524000 

 
ADDRESS: FLAT C ON 18/F OF BLOCK 3 

MILLENNIUM GARDEN 

NO.8 MILLENNIUM ROAD 

KOWLOON 

地址: 九龍千禧道 8 號 

千禧花園 

3座 18樓 C室 

 

備註 

REMARKS: NEW RENT UNDER CROWN LEASES ORDINANCE FROM 22/1/81 IS $334 P.A. (P.3576) 

業主資料 

OWNER PARTICULARS 

 
         身份 

業主姓名 (如非唯一擁有人）  文書日期     註冊日期 

NAME OF      CAPACITY  註冊摘要編號 DATE OF     DATE OF         代價 

OWNER (IF NOT SOLE OWNER) MEMORIAL NO. INSTRUMENT REGISTRATION CONSIDERATION 

 

MOVIES  UB200127    

COMPANY    

LIMITED 

  備註 REMARKS: ASSIGNMENT OF IL168 

 

 

WONG MEI MEI  UB626387 25/06/1997 24/07/1997 $8,200,000.00  

黃美美 

  備註 REMARKS: ASSIGNMENT WITH PLAN 

 

 

MA MING  UB1228838 15/04/2003 10/05/2003 $3,700,000.00 

馬明 



  備註 REMARKS: ASSIGNMENT EXERCISED POWER OF SALE IN MORTGAGE 

   MEMORIAL NO. UB626388 

 

 

物業涉及的轇轕 

INCUMBRANCES 

 

 
註冊摘要編號 文書日期 註冊日期 

MEMORIAL  DATE OF DATE OF  文件性質 受惠各方  代價 

      NO.  INSTRUMENT REGISTRATION          NATURE  IN FAVOUR OF  CONSIDERATION 

 

UB354643  03/02/1995 01/03/1995 BUILDING MORTGAGE LOYAL BANK 

 

UB523648  04/05/1996 02/06/1996 DISCHARGE BY RECEIPT 

 

UB533923  08/08/1996 02/09/1996 OCCUPATION PERMIT 

 

UB544688  26/10/1996 24/11/1996 DEED OF MUTUAL COVENANT 

 

UB626388  25/06/1997 24/07/1997 MORTGAGE   HUGE BANK 

 

  備註 REMARKS:  POWER OF SALE EXERCISED SEE ASSIGNMENT MEMORIAL NO. 1228838 

 

UB1213368  15/03/2003 04/04/2003 AGREEMENT FOR SALE MA MING 

    AND PURCHASE BY  

    HUGE BANK 

 

  備註 REMARKS:  SEE ASSIGNMENT MEMORIAL NO. 1228838 

 

UB1228839  15/04/2003 10/05/2003 LEGAL CHARGE  MERCY BANK 

 

  備註 REMARKS:  THE CONSIDERATION IS ALL MONEYS 

 

15030302376472 14/02/2015 03/03/2015 ORDER NO. A.1234/12/J  

UNDER SECTION 24(1) OF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備註 REMARKS:  BY THE BUILDNG AUTHORITY 

 

等待註冊的契約 

DEED PENDING REGISTRATION 

 
註冊摘要編號  文書日期     註冊日期 

MEMORIAL     DATE OF  DATE OF  文件性質 受惠各方  代價 

      NO.  INSTRUMENT REGISTRATION            NATURE  IN FAVOUR OF  CONSIDERATION 

 

************ 無 NIL ************ 

 
************************* 登記冊末端 END OF REGISTER *************************** 



 出售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出售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出售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出售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表格 3 
 

 
 

一般注意事項：請仔細閱讀本協議並按指示填寫。如你不明白本協議內的任何字句，請要求代理解釋。如你不明白

或不同意代理的解釋，則最佳的做法是在簽署本協議前諮詢你的律師。 
 

備註：凡本協議內的任何字句尾隨有括號的數字(例如(1))，請立即參閱本協議附表 4 內相同編號的註釋。凡本協議內

的任何字句提述本協議的某附表，亦請立即參閱該附表。 
 

1.1.1.1.    代理的委任及本協議的有效期代理的委任及本協議的有效期代理的委任及本協議的有效期代理的委任及本協議的有效期     
 

本人/我們，                          (“賣方”)現按照本協議的條款並在該等條款的規限下

委任                                (“代理”(2))為本人/我們的獨家(3)/非獨家(1)代理，以推銷

位於                                                          的物業(“物業”)。本協議

由    年    月    日起生效，並於    年    月    日屆滿(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有效期”)。 

[注意：如屬獨家代理關係，則即使物業在有效期內並非經由代理出售，賣方仍可能須向代理支付佣金，因此

當賣方與代理建立獨家代理關係時應謹慎考慮。代理以獨家代理身分行事時須履行的特別責任，可在第 13
條下以額外條款的形式指明。] 

 

2.2.2.2.    代理關係及代理的責任代理關係及代理的責任代理關係及代理的責任代理關係及代理的責任     
 

代理與賣方同意 — 

(a) 代理與賣方之間就物業而有的代理關係屬單邊代理/雙邊代理/有可能代表雙方的代理(3)(1)關

係； 

(b) 如屬雙邊代理關係，則代理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以書面向賣方披露代理將向買方

收取的佣金的數額或收費率； 

(c) 如屬有可能代表雙方的代理關係，則代理須在建立雙邊代理關係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盡快以書面向賣方披露該代理關係以及代理將向買方收取的佣金的數額或收費率；及 

(d) 代理除須履行本協議或任何成文法則委予代理的責任外，亦須履行本協議附表 1 內所列的

責任。 
 

3.3.3.3.    放盤價放盤價放盤價放盤價 [注 意 ： 賣 方 並 沒 有 藉 本 條 授 權 代 理 代 賣 方 接 受 任 何 要 約 。 放 盤 價 只 供 放 盤

及 作 廣 告 宣 傳 之 用 。 ]    

放盤價為港幣                 元(HK$            )。放盤價只在賣方的書面指示下方可更

改，而該等指示將構成本協議一部分。 
 

4.4.4.4.    佣金佣金佣金佣金     
 

本 協 議 適 用 於 賣 方 須 向 代 理 支 付 的 佣 金 的 規 定 ， 列 於 本 協 議 附 表 2 及 4 內
( 4 )

。  
    

5.5.5.5.    物業資料物業資料物業資料物業資料     
 

代 理 須 向 賣 方 提 供《 地 產 代 理 常 規 (一 般 責 任 及 香 港 住 宅 物 業 )規 例 》訂 明 並 經 代 理

填 妥 和 簽 署 的 物 業 資 料 表 格 (包 括 賣 方 的 陳 述 )。  
 

6.6.6.6.    視察物業視察物業視察物業視察物業     
 

(a) 賣方同意容許代理/買方(1)於雙方議定的時間查看物業。 
同意□   不同意□(8) 

(b) 賣方同意將物業的鎖匙交由代理妥為保管，以供查看物業之用。 
同意□   不同意□(8)   

(c) 賣方授權代理將鎖匙交予其他地產代理/人士(1)，以供查看物業之用。 
同意□   不同意□(8)   

    

7.7.7.7.    分銷放盤分銷放盤分銷放盤分銷放盤     
 

(a) 賣方授權代理將物業分銷放盤，並將由賣方提供的關於賣方及物業的資料交予其他地產代

理以供分銷放盤之用。 
同意□   不同意□(8) 



 

(b) 如代理將物業交由另一地產代理(“分銷放盤代理”)分銷放盤，則代理須確保分銷放盤代理

遵守《地產代理常規(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規例》中關於廣告宣傳的規定。 
 

8.8.8.8.    廣告宣傳廣告宣傳廣告宣傳廣告宣傳     
 

(a) 賣方授權代理發出關於物業的廣告。 
同意□   不同意□(8) 

 

(b) 如對以上問題的回答是“同意”的話，則除本協議另有指明外，廣告宣傳費將由代理承擔。 
 

9.9.9.9.    代理須披露權益代理須披露權益代理須披露權益代理須披露權益     
 

(a) 代表代理簽署本協議的人現披露：他或其指明親屬(5)，或其任何代名人，或其指明親屬的任

何代名人，或代理或代理的任何僱員/大股東(6)/合夥人/董事對物業擁有金錢上的或其他實益

的權益(7)： 
有□     沒有□(8) 

 

(b) 如對以上問題的回答是“有”的話，則必須在本協議附表 3 述明有關權益的詳情。 
 

(c) 代表代理簽署本協議的人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以書面向賣方披露在有效期內產生

的上述(a)段所提述的任何權益。 
    

10.10.10.10.    賣方的確認賣方的確認賣方的確認賣方的確認     
 

賣 方 確 認 他 已  —  
 

(a) 閱讀並明白本協議的條款；及 
 

(b) □(8) 收取本協議第 5 條規定提供的物業資料表格(包括賣方的陳述)。 
 □(8) 同意於賣方與一名買方訂立具約束力的買賣協議之前收取物業資料表格(包括賣方的

陳述)。 
 

11.11.11.11.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本 協 議 的 附 表 構 成 本 協 議 的 一 部 分 。  
 

12.12.12.12.    如物業不容許作住宅用途則本協議即屬無效如物業不容許作住宅用途則本協議即屬無效如物業不容許作住宅用途則本協議即屬無效如物業不容許作住宅用途則本協議即屬無效     
    

如 物 業 的 佔 用 許 可 證 所 規 定 的 用 途 並 不 包 括 住 宅 用 途 或 不 容 許 作 住 宅 用 途 ， 則 本

協 議 即 屬 無 效 。  
    

13.13.13.13.    額外條款額外條款額外條款額外條款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 這 些 額 外 條 款 不 得 與 本 協 議 的 其 他 條 款 有 所 抵 觸 ， 亦 不 得 限 制 本

協 議 的 其 他 條 款 。 ]︰                                              
    

賣方的簽署： 
 

為代理及代代理簽署的地產代理/營業員的簽署： 
 

香港身分證號碼： 
(如適用的話) 

 

簽署人的姓名或名稱及牌照號碼： 
 

如賣方是一間公司，請述明： 
 

簽署人的姓名或名稱： 
簽署人的職位： 
賣方的商業登記證號碼： 

 

 
 
代理的營業詳情說明書號碼： 
 

地址：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日期：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日期： 

 

[注意：在本協議簽署後，必須立即給予賣方一份經簽署的本協議的正本或副本。]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代理的責任代理的責任代理的責任代理的責任     

代理須 — 
(a) 代賣方推銷物業； 
(b) 為賣方取得關於物業的資料； 
(c) 安排買方視察物業； 
(d) 進行商議，並向賣方提交所有關於物業的要約；及 
(e) 協助賣方與買方訂立具約束力的買賣協議。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222    

賣方須支付的佣金賣方須支付的佣金賣方須支付的佣金賣方須支付的佣金     
 

1. 除本附表第 2 條另有規定外，如賣方在有效期內經由代理與買方就物業訂立具約束力的買賣協議，

則賣方須於： 
□(8)簽署買賣協議時， 
□(8)買賣協議指明的物業交易完成時， 
向代理支付一筆數額$              /物業成交價的         %(1)作為代理的佣金。 

 

2. 除本附表第 3 條另有規定外，如非因賣方犯錯而令物業交易未能完成，則賣方沒有責任向代理支付

任何佣金。在此情況下，如賣方已支付佣金，則代理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但無論如何不得遲

於由買賣協議指明的完成交易日期起計的 5 個工作日)將佣金連同利息/不連同利息(1)退還予賣方。 
 

3. 如買賣雙方非基於物業的買賣協議的條文而共同取消該具約束力的買賣協議，則賣方須向代理支付

佣金。 
 

4. 如代理為推銷物業而與其他地產代理合作，則賣方無須向該等其他地產代理支付任何佣金。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333    

對物業所擁有的權益對物業所擁有的權益對物業所擁有的權益對物業所擁有的權益     
    

按照本協議第 9 條，就物業所擁有的金錢上的或其他實益的權益(7)的詳情如下：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4444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1) 指刪去不適用者。所有刪除必須加以簡簽。 

(2) 在本協議第 1 條內填上有關地產代理業務實體(即俗稱商號)的名稱。 

(3) 獨家代理 － 指代理是唯一為賣方行事的地產代理。如賣方在有效期內經由另一地產代理與一名買方就物業

訂立具約束力的買賣協議，則代理有權向賣方追討附表 2 第 1 條所指明的佣金。 

單邊代理 — 指代理只為賣方行事。 

雙邊代理 — 指代理既為賣方亦為物業的買方行事。 

有可能代表雙方的代理 — 指代理只為賣方行事，但於稍後亦可能為物業的買方行事。 

(4) 佣金的數額或收費率可由賣方與代理商議。 

(5) 指明親屬 — 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或姊妹。 

(6) 大股東 — 指在代理的股東大會上，有權行使百分之十或以上的投票權或控制百分之十或以上的投票權的行

使的人。 

(7) 擁有金錢上的或其他實益的權益，包括： 
(a) 身為對物業擁有金錢上的或其他實益的權益的公司或任何其他團體的成員； 
(b) 與對物業擁有金錢上的或其他實益的權益的人有合夥關係，或受僱於該人；或 
(c) 屬於任何關乎物業的安排或協議(不論是否可強制執行)的一方。 

(8)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劃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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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練習四的案情，有關物業的土地查冊和物業資訊網查冊的資料，討論

地產代理處理有關交易的手法：-  

 業主身份 

 授權書 

 物業用途 

 產權負擔 

 

 

 

 

 

 

 

 

 

 

 

 

 

 

 

 

 

 

 

考考你 （練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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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1 月 24 日 

 一名張女士 MONICA CHEUNG 走進 ABC 地產代理公司 (“ABC 地產”)，

表示她欲出售或出租其位於香港天力道 7-20 號藍鑽石大廈 2 樓 C 室 (“該

物業”) 單位。 

 天力道位處購物區，人流極旺，附近一帶大廈的 1 樓或 2 樓單位早已被用作

“樓上舖”。ABC 地產的營業員馬克上前接待張女士。 

 張女士告知馬克她是該物業的遺囑執行人，故此出租該單位的事情由她全權負

責，所有文件皆可由她簽署，具法律效力。 

 張女士留下該物業的鎖匙予 ABC 地產作安排準買家或準租客視察該物業之

用。張女士表明鎖匙不准複製或借予其他地產公司。 

 張女士離開後，馬克隨即就該物業在土地註冊處及差餉物業估價署物業資訊網

進行查冊。 

 土地查冊見附件一，物業資訊網查冊見附件二。 

 

1 月 25 日 

 為儘快促成該物業的交易，馬克將該物業的鎖匙複製予 ABC 地產另一分行的

同事，安排作視察物業之用。 

 同時，馬克在 ABC 地產的窗櫥張貼該物業的廣告。 

 一陣子後便有一位羅小姐入內查問購買該物業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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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帶羅小姐到該物業視察。羅小姐對該物業感興趣，但要求數天後與家人再

看樓才決定。但亦要求馬克向業主議價。 

 

1 月 26 日 

 中午時，一位陳小姐進入 ABC 地產，並查詢該物業的租賃事宜。該名陳小姐

向馬克表示可否承租該物業開設美甲店。 

 馬克說天力道一帶的樓上單位皆是「商住」兩用的，所以出租該物業作商業用

途一定沒有問題。 

 馬克隨即致電張女士，表示有人願意承租該物業開設美甲店。 

 張女士問馬克該物業可否出租作商業用途。馬克說沒有問題。因鄰近的單位亦

是出租予租客開設時裝店或髮廊。 

 

1 月 27 日 

 準買家羅小姐與家人看過物業後決定購入該物業。 

 在馬克安排下，羅小姐與張女士同日晚上在 ABC 地產簽訂該物業的臨時買賣

合約，樓價為 $5,250,000。張女士並沒有出示任何證明其身份的文件。 

 由於馬克當天非常忙碌，故沒有為該物業進行土地查冊。 

 而在張女士的要求下，羅小姐以現金繳付臨時訂金$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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